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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与唐琬婚姻考
———兼论宋代婚姻制度与习俗的若干特点

贾芳芳 王曾瑜

  摘要:陆游和第一任妻子唐琬系中表婚,但陆母唐氏与儿媳唐琬并非直系的亲姑侄。中表婚是宋时社会流行

的缔结婚姻的方式。绍兴十四年,20岁的陆游与唐琬一起,元夕节在临安一起赏灯;秋季菊花盛开时,夫妇二人共

做菊枕。概言之,成婚于当年的陆游与唐琬,感情甚笃。绍兴十四、十五两年陆游未参加科考,成为陆母不喜儿媳

的重要原因。但陆家出儿媳的合法理由,是唐琬不能生育。男女社会地位差别明显的宋代,男子出妻不少时候是

从家族角度考虑,在此情况下妇女极为被动。唐琬再嫁的赵宋士字辈宗子,此前当有过婚姻,并留有若干名子女。
带着“世情薄,人情恶”的幽怨,唐琬过早地香消玉殒。与陆游的长寿相比,唐琬的境遇令人唏嘘。生活空间局限于

家庭的妇女,不幸婚姻对其的影响,远大于有仕途的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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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爱国诗人,其爱国情怀千百年来为世人景仰。作为中国古代诗作最多的作家,人们在

欣赏其才华的同时,对他的个人生活也投入很多关注,尤其是他与第一任妻子唐琬的爱情故事,更为后世所传颂

和慨叹。对陆游和唐琬婚姻的研究,在野史与传闻之外,学术研究大多出于文学家之手①。虽然文学浪漫的特性,
为唐陆二人的婚姻增加了凄美的成分,然而,在唐陆婚姻的现有研究中,论据推演成分占比过大,是研究面临的主

要困境。文学和史学在研究中各有所长,文史互证也历来为学界重视。对制度的阐释是史学的长处,在诸位前贤

对陆游传记资料整理、年谱编纂及诗文本事研究的基础上,以史学的视角研究陆游及其婚姻问题,不仅对丰富陆

游的研究有补,亦对宋代婚姻制度与习俗的认识有益。陆游和唐琬的婚姻,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 其离异是否为

父母迫令,迫令其离异的具体原因又是什么? 本文意图以史学考证的方式,尽可能多地再现陆游与唐琬婚姻的真

实状况,以此丰富对伟大爱国诗人陆游的研究,并论析宋代婚姻制度与习俗的若干特点。
一 陆游与唐琬的中表婚

作为士大夫阶层的陆氏家族,子孙文儒辈出,宦学相承。“陆氏乃与时俱兴,百馀年间,文儒继出,有公有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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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代表人物有齐治平、欧小牧、于北山、朱东润、邱鸣皋、黄世中和高利华等。陆游与唐琬婚姻问题的研究,对《钗头凤》词本事的讨论,是研究热

点之一,学人在讨论诗歌叙事的同时,对诗歌是否指向陆游前妻唐琬,质疑说与支持说并存;陆母与唐琬的姑侄关系,是研究的又一热点,完
全否认和推演亲缘是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陆游与唐琬离异的原因,有科举说或惰学说等观点(详见:李汉超《陆游<钗头凤>词若干问题质

疑》,《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第82-87页;吴熊和《陆游<钗头凤>词本事质疑》,浙江省文学学会编《文学欣赏与

评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43页;高利华《陆游的沈园本事诗说》,《文史知识》2005年第11期,第94-101页;黄世中《<钗头

凤>公案考辨》,《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57-67页;高利华《陆游<钗头凤>是“伪作”吗———兼谈文本中“宫墙”
诸意向的诗词互证》,《学术月刊》2011年第4期,第107-112页)。



子孙宦学相承,复为宋世家”①。陆氏恪守的“婚姻不求大家显人”②,“寒士邀同学,单门与议婚”③等观念,在当时

是受人尊敬的婚姻观。据《山阴陆氏族谱》记载,陆游“娶唐,于母夫人为姑侄”④。陆母是陆游妻子的姑姑,陆游与

前妻唐氏系中表婚。古代妇女,即使贵为皇后,往往史书无名,故宋人载籍找不到唐氏名。据清人况周颐《香东漫

笔》记载,“放翁出妻姓唐名琬”⑤。
对于中表婚,宋代法律明确表示允许:“其外姻虽有服,非尊卑者,为婚不禁”⑥。“姑舅兄弟为婚,在礼法不

禁”,但由于州县官员“不能细读律令”,实践中出现理解有误,“州县官书判,至有将姑舅兄弟成婚而断离之者”,对
于这样的误解,南宋洪迈专门作文说明⑦。但误解似不止一地,《朱子语类》记载了朱熹与门人的对话:尧卿问:“姑
舅之子为昏。”朱熹答:“据律中不许。然自仁宗之女嫁李玮家,乃是姑舅之子,故欧阳公曰:‘公私皆已通行。’此句

最是把嵓。”对于所谓的法律不许,朱熹后面也质疑:“这事又如鲁初间与宋世为昏,后又与齐世为昏,其间皆有姑

舅之子者,从古已然。只怕位不是。”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中表婚习俗由来已久。
中表婚不仅为律令所允许,在宋时的社会也颇为流行⑨。如上文所提到的宋仁宗之女的事例,民间这样的情

况就更多。苏洵的女儿苏八娘(苏小妹),嫁给了她舅舅的儿子,“老苏女幼而好学,慷慨能文,适其母兄程浚之子

之才”,这在当时“重母党”的风气下,苏洵即便不情愿,似也无可奈何,“汝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来结姻,乡人嫁

娶重母党,虽我不肯将安云”。对于“姑舅兄弟,通婚甚多”的现象,南宋袁采公开赞扬,认为“人之议亲,多要因

亲及亲,以示不相忘,此最风俗好处”。
陆母唐氏与儿媳唐琬的姑侄关系,具体的亲缘如何,要从各自的家世说起。陆母唐氏,出身于江陵唐介家族。

据《山阴陆氏族谱》载,陆宰“娶唐质肃公(介)孙、十三朝奉女,封鲁国夫人”。陆母是唐介的孙女。唐介为官,以
“直声动天下,士大夫称真御史”,“游外曾王父唐质肃公(字子方),忠言直节,备载国史”。对这一点,《宋史》本
传中有不少事例。如宋仁宗时,唐介任监察御史里行,转殿中侍御史,外戚张尧佐被超常升擢,唐介与包拯等极力

反对。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唐介拜参知政事,“数与安石争论。安石强辩,而帝主其说”,唐介“不胜愤,疽发于

背,薨,年六十”,“比疾亟,帝临问流涕,复幸其第吊哭,以画像不类,命取禁中旧藏本赐其家。赠礼部尚书,谥曰质

肃”。陆母的父亲,是唐介最小的儿子唐之问,“游之外王父奉议公(之问,字季实),质肃公季子,博学笃行,所交

皆知名士,尤不喜进取,终身常为管库”。王珪《华阳集》中记载,唐之问的官职为“太常寺太祝”。
陆母唐氏的母亲,出自北宋文学大家晁家。陆游说:“某之外大母清丰君,实巨茨先生(晁冲之)女兄,而墓刻

则景迂先生(晁说之)所作。故某每见昭德及东眷中表,每感怆也。”陆游的外祖母为晁端彦之女,也就是晁冲之

的姐姐。晁说之,字以道,号景迂,是晁冲之的堂兄弟。故陆游在《景迂先生祠堂记》中说:“某于公为弥甥,方踉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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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撰、马亚中等校注《放翁家训》,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全20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3册,第111页。
陆游撰、马亚中等校注《放翁家训》,《陆游全集校注》第13册,第111页。
陆游撰、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55《题斋壁·又》,《陆游全集校注》第6册,第220页。
《山阴陆氏族谱》,转引自《陆游全集校注》第13册,第142页。
转引自: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17《陆游》,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32页。
窦仪等撰、薛梅卿点校《宋刑统》卷14《户婚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页。
洪迈著、穆公校点《容斋随笔》续笔卷8《姑舅为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14页。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89《礼六·冠昏丧·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75页。
对宋代提倡中表婚,张邦炜先生在《宋代婚姻制度的种种特色》(见《社会科学研究》1989年第3期,第81-82页)中曾有精当论述。
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13《母党为重》,《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90页。
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补卷10《杨三娘子》,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43页。
袁采著、贺恒祯等注释《袁氏世范》卷上《睦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页。
转引自:陆游撰、马亚中等校注《家世旧闻校注》卷下注释,《陆游全集校注》第13册,第90页。
脱脱等《宋史》卷316《唐介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327页。
陆游撰、马亚中等校注《家世旧闻校注》卷下,《陆游全集校注》第13册,第88页。
脱脱等《宋史》卷316《唐介传》,第10327-10330页。
陆游撰、马亚中等校注《家世旧闻校注》卷下,《陆游全集校注》第13册,第91-92页。
王珪《推忠佐理功臣正奉大夫行给事中参知政事上护军鲁国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三百户食实封四百户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谥质肃唐公墓志

铭》,王珪《华阳集》卷5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3册,第425页。
陆游撰、马亚中校注《渭南文集校注》卷30《跋诸晁书帖》,《陆游全集校注》第10册,第243页。



学步时,已获拜公。”①弥甥即外甥之子。据《珊瑚钩诗话》记载,崇、观间,晁说之致仕居嵩山,“靖康间,以道亦起,
而女弟四娘适唐氏者,颇复诮其出焉”②。史料中所提的“适唐氏”的晁四娘,就是陆游的外祖母。晁冲之、晁说之

与晁补之兄弟,在当时俱有时名。晁补之与黄庭坚、秦观和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可见,陆游之母唐氏出身书

香门第。“先夫人(陆母唐氏)幼多在外家晁氏,言诸晁读杜诗‘稚子也能赊’,‘晚来幽独恐伤神’,‘也’字、‘恐’字,
皆作去声读”③。这样的家庭自有其特点。

关于唐琬的家世,宋人周密说:唐琬系唐闳之女,“陆务观初娶唐氏,(唐)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④。关

于唐闳的情况,据《景定建康志》卷26《官守志三》记载,唐闳为江南东路转运判官,“绍兴元年正月十日,诏江南路

依旧分东、西路,各置转运司。见任漕臣,依旧分路管干职事”,转运司“在行宫西,绍兴八年建”,唐闳为“右朝请大

夫、运判,绍兴八年八月一日到任。九年二月七日满罢”⑤。《浙江通志》中所载的绍兴府山阴县的名人陵墓也有宋

右史唐闳墓,《嘉泰会稽志》有其在兰亭的记载⑥。另据史料,唐闳系北宋元祐六年(1091)榜进士唐翊的长子。
元祐六年(1091)辛未,马涓榜进士题名录:唐翊,山阴人⑦。《万历山阴县志》记载,唐翊,字浙师,元祐间中第,

知灵寿县,“后屡典州郡曹,所至有声”⑧。唐翊为宋时著名的循吏⑨,后人对其为官多有赞颂,“唐翊既致仕,语子

弟曰:‘昔居谏省,日久,如履薄冰。今幸免战兢,亦佳事也’”。唐翊家在绍兴府城。《浙江通志》记载,唐翊宅,
《弘治绍兴府志》记在府城新河坊;唐翊,宣和中鸿胪少卿。《宝庆会稽续志》记载得更为详细,“会稽唐氏居新河

坊,盖宣和中鸿胪少卿所营也。会连守楚、泗、台三州,未尝家食,前后门虽具,皆未开,守舍者但自侧户出入。少

卿长子闳,由郑州通判代还”。这与唐琬后改嫁同郡宗室推断的,唐琬家在绍兴府城,无疑是一致的。
对于唐琬的家世,陆游似乎不应不提。陆游文集中提到的唐姓舅舅,首先是唐恕和唐意,“舅氏处厚(恕)、居

正(意),皆司谏公之子”,而司谏公指唐介长子唐淑问,“质肃公长子司谏公(字士宪)”。唐恕、唐意方正耿直,
有其祖父之风。《宋史》记载,“恕,崇宁初,为华阳令,以不能奉行茶法,忤使者,谢病免归。其弟意方为南陵令,亦
以病自免,兄弟杜门躬耕。恕寻以宣教郎致仕。靖康元年,御史中丞许翰言其高行,诏起为监察御史。意亦以宰

相吴敏荐,召对,而贫不能行,竟饿死江陵山中”。陆游文集中对二人的记载同《宋史》,“居正殁于宣和中,处厚南

渡后仕至徽猷阁待制”;“舅氏唐居正意,文学气节为一时师表。建炎初,避兵武当山中。病殁”。唐介是江陵

人,唐意避兵的武当山,都在今天的湖北省境内。陆游文集中称呼唐恕(字处厚)与唐意(字居正)为舅氏,其实唐

恕、唐意与陆母是堂兄妹。
除了唐恕与唐意外,陆游的舅舅还有一位字仲俊,其名不详。据记载,“绍兴癸亥(十三年),余以进士来临安,

年十九。明年上元,从舅光州通守唐公仲俊招观灯”。从舅是母亲的堂兄弟之意,但从陆游对其的称呼上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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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1225、1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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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淏纂《宝庆会稽续志》卷7《唐少卿宅》,《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7171页。
陆游撰、马亚中等校注《家世旧闻校注》卷下,《陆游全集校注》第13册,第95页。
陆游撰、马亚中等校注《家世旧闻校注》卷下,《陆游全集校注》第13册,第90页。
脱脱等《宋史》卷316《唐介传(附唐恕传)》,第10332页。
陆游撰、马亚中等校注《家世旧闻校注》卷下,《陆游全集校注》第13册,第95页。
陆游撰、薛玉坤校注《老学庵笔记校注》卷7,《陆游全集校注》第11册,第424页。
陆游撰、钱仲联校注《剑南诗槁校注》卷53《绍兴癸亥余以进士来临安年十九明年上元从舅光州通守唐公仲俊招观灯后六十年嘉泰壬戌被命

起造朝明年癸亥复见灯夕游人之盛感叹有作》,《陆游全集校注》第6册,第114页。光州,属淮南西路,“宣和元年,赐军额。绍兴二十八年,
避金太子光瑛讳,改蒋州。嘉熙元年,兵乱,徙治金刚台,寻复故。”(见:脱脱等《宋史》卷88《地理志》,第2184页。)通守,即通判。



较于唐恕与唐意,唐仲俊与陆母的亲缘关系稍远。陆游笔下的唐仲俊,是一位喜怒不动于心的长寿者,“从舅唐仲

俊,年八十五六,极康宁。自言少时因读《千字文》有所悟,谓‘心动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尝动心,故老而不

衰”①。
陆游文集中提到的舅舅辈,还有与其外家连宗的唐庚,“唐子西庚晚自岭表归客荆州,与处厚、居正两舅氏游,

因通谱为兄弟”②。陆游文集中涉及的唐姓亲属,还有一位唐既。唐既是唐拯的孙子,“真淡先生(既,字潜亨),殿
丞公之孙”③,唐拯系唐介的亲叔④。这样,唐既的两个儿子“长曰愗,次曰悊”⑤,也系陆游的舅舅。由于史料缺

乏,陆游这几位舅舅与唐琬的关系难以明确。但综上所述,陆母与唐琬非亲姑侄当是确定的。
二 陆游和唐琬成婚与离异时间

陆游与唐琬的婚姻,史料上并无成婚具体时间。前引的陆游自述,“绍兴癸亥(十三年),余以进士来临安,年
十九。明年上元,从舅光州通守唐公仲俊招观灯”,是一条重要线索。绍兴十三年(1143),19岁的陆游来临安应太

学考试⑥。第二年(1144)正月,在从舅唐仲俊的邀请下,陆游在临安观赏元宵节灯会。“随计当时入帝城,笙歌灯

火夜连明”,是陆游60年后,对此次临安之行原因与灯节盛况的回顾⑦。而此次临安观灯,唐琬大约是随行的。
正月十五观灯是两宋的传统习俗。“正月望日夜游观灯”⑧,都城更是热闹非凡。“上元张灯,天下止三日”,

“后都邑独五夜”⑨。从皇家到地方官府,从豪门贵邸到普通人家,都竞相参与其中。灿若星辰的灯与其他助兴

活动,吸引着男女老少走出家门。据《武林旧事》卷2《元夕》记载,“终夕天街鼓吹不绝,都民士女,罗绮如云,盖无

夕不然也”,“游人士女纵观,则迎门酌酒而去”。除了观灯、饮酒,还有灯谜游戏,“有以绢灯剪写诗词,时寓讥笑,
及画人物,藏头隐语及旧京诨语,戏弄行人”。民间歌舞队也现身其中:诸色舞者,舞于街市,奇人异士“其多至数

十百队”。
平日深居简出的妇女,盛装走出家门。“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撚金雪柳,簇带争济

楚”。对比北宋开封的氛围,南宋临安的热闹并不逊色,“元夕节物,妇人皆带珠翠、闹蛾、玉梅、雪柳、菩提叶、灯
球、销金合、蝉貂袖、项帕,而衣多尚白,盖月下所宜也。游手浮浪辈则以白纸为大蝉,谓之‘夜蛾’”。人挤人,递
相簇拥下,妇女们饰物丢失,也成了一些人发财的机会。“至夜阑,则有持小灯照路拾遗者,谓之扫街,遗钿堕珥,
往往得之,亦东都遗风也”。物的吸引力与人的吸引力一起,构成了宋时元宵节的胜景。

在这样的节日,未婚男女各出奇想,吸引彼此的注意。“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

后”的相遇,在南宋时更加直白,“不是重看灯,重见河边女”,“天上人间当此遇。正年少,尽香车宝马,次第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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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撰、马亚中等校注《家世旧闻校注》卷下,《陆游全集校注》第13册,第96页。
陆游撰、马亚中等校注《家世旧闻校注》卷下,《陆游全集校注》第13册,第94页。
“质肃公之父宫师(拱)”,“宫师弟殿丞(拯)”,详见:陆游撰、马亚中等校注《家世旧闻校注》卷下,《陆游全集校注》第13册,第93页。
邹浩《道乡先生邹忠公文集》卷35《真淡先生唐公墓志铭》,《宋集珍本丛刊》第31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265页。
笔者在《陆游科举入仕考》(待刊)一文中,对此问题有详细考述。
陆游撰、钱仲联校注《剑南诗槁校注》卷53《绍兴癸亥余以进士来临安年十九明年上元从舅光州通守唐公仲俊招观灯后六十年嘉泰壬戌被命

起造朝明年癸亥复见灯夕游人之盛感叹有作》,《陆游全集校注》第6册,第114页。
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1《上元张灯》,第291页。
蔡绦撰、冯惠民等点校《铁围山丛谈》卷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页。
“一入新正,灯火日盛,皆修内司诸珰分主之,竞出新意,年异而岁不同”,豪门“邸第好事者,如清河张府、蒋御药家,间设雅戏、烟火,花边水

际,灯烛灿然”,“又有幽坊静巷好事之家,多设五色琉璃泡灯,更自雅洁,靓妆笑语,望之如神仙”(周密著、李小龙等评注《武林旧事》卷2《元
夕》,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9、54页);“城内外有百万人家,前街后巷,僻巷亦然,挂灯或用玉栅,或用罗帛,或纸灯,或装故事,你我相赛”
(《西湖老人繁胜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周密著、李小龙等评注《武林旧事》卷2《元夕》,第52、54页。
周密著、李小龙等评注《武林旧事》卷2《灯品》,第60页。
周密著、李小龙等评注《武林旧事》卷2《元夕》,第52页。
李清照著、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修订本)》卷1《永遇乐·元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156页。
周密著、李小龙等评注《武林旧事》卷2《元夕》,第55页。
周密著、李小龙等评注《武林旧事》卷2《元夕》,第55-56页。
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131《生查子》,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册,第2000页。
刘辰翁著、吴企明校注《刘辰翁词校注》卷1《卜算子·元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7页。



随士女”①。青年男女相伴而行,“公子王孙,五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②。从以上元夕

节的氛围推测,绍兴十四年(1144)的临安观灯,年轻的唐琬大约是随行的。
陆游在63岁时,有两首关于《菊枕》的诗,被认为是回忆前妻唐琬之作。“余年二十时尝作《菊枕》诗,颇传于

人,今秋偶复采菊缝枕囊,凄然有感”,“采得黄花作枕囊,曲屏深幌閟幽香。唤回四十三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
“少日曾题《菊枕》诗,蠧编残稿锁蛛丝。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③。绍兴十四年(1144)秋,20岁的陆

游,与妻子唐琬一起采菊、缝枕囊、做菊枕,是夫妇深情日常生活的展露。菊花在中药中的功效,是明目清火。开

禧元年(1205)冬,81岁的陆游,在《老态》诗中有“头风便菊枕,足痹倚藜床”④之说。由此可知,菊枕对头风病有

效。
陆游与唐琬的离异,史料上亦无具体时间。依照陆游第二段婚姻的状况来看,唐、陆的婚姻并未持续很长时

间。陆游文集中有“传家六儿子,其四今皓首”,“大儿新年六十二,仲子六十,季亦近六十”⑤的记载,诗文写于嘉定

二年(1209)陆游85岁时。据此推测,陆游长子陆子虡出生在绍兴十八年(1148)。《山阴陆氏族谱》亦记载,子虡

“绍兴十八年(1148)戊辰三月十七日生”⑥,于北山与钱仲联两位先生亦认同此说⑦。据此推断,陆游与后妻王氏

的成婚,最晚当在绍兴十七年(1147)年中。而以陆游与唐琬离异系陆家父母迫令来推断,陆游第一段婚姻的结束

与第二段婚姻的开始,相隔不会太久。陆游与唐琬的离异,当在绍兴十七年的前半年。
三 陆游与唐琬离异的原因

陆游与唐琬的离异,是出于父母的原因。据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记载,“放翁先室内琴瑟甚和,然不当母夫

人意,因出之。夫妇之情,实不忍离”⑧。此记载表明,唐、陆二人离异,是因陆母不喜欢儿媳。陈鹄曾与陆游长兄

陆淞交往,陆淞晚年因疾病,喜欢清谈,“对客则终日清谈不倦。尤好语及前辈事,纟丽纟丽倾人听”⑨。所以,陈鹄记

载的来源是相当可信的。周密也持此说:陆务观初娶唐氏,“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

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离异的曲折过程,印证了唐、陆
二人的感情甚笃。“夫妇婚姻,人伦之首”,故周密上文有“人伦之变也”之说。

对于陆母为何不喜欢唐琬,史料中并无记载。前文曾提到,唐、陆系中表亲。在宋时,中表亲虽颇流行,但因

妇女无见识而离异的情况也不少。如前文提到的苏八娘,就被其本为舅母的婆婆虐待以致早亡,造成苏程两家多

年不来往。南宋人袁采对此类现象曾有评说,“然其间妇女无远识,多因相熟而相简,至于相忽。遂至于相争而

不和,反不若素不相识而骤议亲者”,“故有侄女嫁于姑家,独为姑氏所恶;甥女嫁于舅家,独为舅妻所恶;姨女嫁于

姨家,独为姨氏所恶”。陆游之母出身名门,识文断字是无疑的,但其为人如何却不得而知。是否属袁采提到的

这类无见识者,单从其出身门第上无法判断。
关于陆母不喜欢儿媳的具体原因,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中未言明。刘克庄在《诗话(续集)》中说,陆游的父

母担心陆游沉湎感情,耽误科举功名,“放翁少时,二亲教督甚严。初婚某氏,伉俪相得。二亲恐其惰于学也,数谴

妇,放翁不敢逆尊者意,与妇诀”。一个“数”字,形象地再现了双方的交锋。刘克庄的消息来源,是曾几的孙子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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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长卿《惜香乐府》卷3《春景·宝鼎现(上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8册,第388页。
吴自牧《梦梁录》卷1《元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陆游撰、钱仲联校注《剑南诗槁校注》卷19《余年二十时尝作菊枕诗颇传于人今秋偶复采菊缝枕囊凄然有感》及《又》,《陆游全集校注》第3
册,第241页。
陆游撰、钱仲联校注《剑南诗槁校注》卷65《老态》,《陆游全集校注》第7册,第80页。
陆游撰、钱仲联校注《剑南诗槁校注》卷80《戊辰岁除前五日作新岁八十有五矣》,《陆游全集校注》第8册,第122页。
《山阴陆氏族谱》,转引自:于北山《陆游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详见:于北山《陆游年谱》,第44页;钱仲联编《陆游年表》,《陆游全集校注》第13册,第149页。
陈鹄撰、孔凡礼点校《西塘集耆旧续闻》卷10《陆放翁陆子逸词》,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88页。
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2《陆子逸论东坡贺新郎等词》,第299页。
周密《齐东野语》卷1《放翁钟情前室》,第17页。
朱熹著、戴扬本等校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劝谕榜》,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版,第4621页。
周密《齐东野语》卷13《老苏族谱记》,第235页。
袁采《袁氏世范》卷上《睦亲》,第50页。
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178《诗话(续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876页。



温伯,“温伯名黯,茶山孙,受学于放翁”①。曾几,字茶山,陆游曾从其学诗。从他们互为师表的关系来看,刘克庄

此说是可信的。
下文结合陆游的科举历程,考证唐陆离异的科举之说。陆游的才华是有目共睹的,但其科举之路颇不顺

畅②。绍兴十年(1140),陆游第一次科考,因生病失利,“所嗟衰病终难勉,非复当年下五行”③。紧接着,为科考之

故,陆游赴临安参加了当年的太学考试,但因“古学”之不足而败北④。绍兴十四年(1144),又是一轮科举解试,“绍
兴十四年令诸州依条发解”⑤。绍兴十五年(1145),宋廷的省试和殿试如期举行⑥,但史料中却无陆游参试的记

载。陆游在绍兴十四年(1144)的活动,文集中有记载。该年,陆游与老僧惠迪交游频繁,“天王广教院在蕺山东

麓,予年二十馀时,与老僧惠迪游,略无十日不到也”⑦。考察诸多史料来看,陆游并未参加绍兴十四、十五年这两

年科考。
绍兴十五年(1145)、十六年(1146)两年,陆游与科举有关的活动,是与文学成就颇高的朱敦儒的相识。朱敦

儒(1081-1159),字希真,河南人,为人“志行高洁,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宋廷曾几次以

“草泽才德之士”征召,但他坚持不就;宋高宗时,“赐进士出身,为秘书省正字”;《宋史·文苑传》其本传记载,朱敦

儒“素工诗及乐府,婉丽清畅”,连当权的秦桧父子都很赏识他的才华⑧。绍兴十五年(1145)六月至十六年(1146)
十二月,朱敦儒出任两浙东路提点刑狱使⑨。宦场之外的山阴人陆游,便是在这个时候,因家庭渊源与朱敦儒相

识,“仆少亦辱知于朱公”。与朱敦儒的相识,对陆游学诗肯定有益,但陆游却缺席了这几年的科考。
如前文考证,绍兴十四年(1144),陆游与唐琬已成婚,且感情甚笃。以此推断,陆母可能因为陆游不参加科考

而迁怒于唐琬。以今天的视角来看,陆游自己不去考,陆家父母不反思自己的教子不当,却迁怒于儿媳,是何等蛮

不讲理! 但在以顺为孝的时代,这样的道理又如何去讲?
无论陆家父母如何不喜欢儿媳,其迫令离异也是要有法律依据的。沿袭前代之制,宋代合法的休妻亦有“七

出”之说:“一无子,二淫泆,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没有依据的离异,不仅在舆论层面受

谴责,在法律层面也违法。《宋刑统》中“妻无七出而出之”条规定:“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
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那么,在陆母不喜欢儿媳的情况下,陆家令儿子与儿媳离异的

具体理由为何?
对此,有唐琬不能生育之说。陆游诗《夏夜舟中闻水鸟声甚哀若曰姑恶感而作诗》中也有这样的描述:“女生

藏深闺,未省窥墙藩。上车移所天,父母为它门。妾身虽甚愚,亦知君姑尊。下床头鸡鸣,梳髻著襦裙。堂上奉洒

扫,厨中具盘飧,青青摘葵苋,恨不美熊蹯。姑色少不怡,衣袂湿泪痕。所冀妾生男,庶几姑弄孙。此志竟蹉跎,薄
命来谗言。放弃不敢怨,所悲孤大恩。古路傍陂泽,微雨鬼火昏。君听姑恶声,无乃谴妇魂?”从陆游再婚后有多

个子女,而与唐琬并无婚生子女来看,唐琬可能确实不能生育。而这样的理由,也符合上述七出离异之规定。“婚
娶何为,欲以传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以家庭传宗接代为重的时代,夫妇个人的情感意愿,于婚姻的意

义是次要的。这是唐、陆二人婚姻的悲剧,也是家国为重观念下时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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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唐琬再嫁

宋代虽是理学渐兴的时期,但妇女改嫁在当时却并不受限制。“琴瑟贵更张”①的观点,不仅受到认同,也受到

支持。宋太祖时,因王审琦救驾有功,宋太祖欲将女儿嫁给王审琦的儿子承衍。在王承衍已成婚的情况下,宋太

祖“厚资”出嫁王承衍前妻乐氏后,将女儿秦国大长公主嫁入王家②。宋仁宗时,御史唐询③以“弟妇久寡不使更

嫁”之由,弹劾参知政事吴育。此事后虽证明是诋毁,但从侧面印证了妇女再嫁之习俗④。理学大家的语录中,也
有“出妻令其可嫁”⑤之说。这与上述宋太祖对待王承衍前妻之态度一致。

宋代妇女改嫁,还会获得各方的实质性支持。范仲淹义庄中,有“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妇者三十

千,再娶者十五千”⑥的规定,这是从经济上支持妇女改嫁。地方官也会为妇女改嫁操持做主。宋仁宗时,地方官

伯振“为孤嫠男女子婚嫁者数人”⑦。女子的家人更是积极促成此事。南宋莆田士人王孝曾之妻李氏,“嫁期月,孝
曾死”,“兄弟怜其少寡,将夺嫁”⑧。女方父母更是以寡居“非久远计,愿别为谋终身之托”,来劝说女儿改嫁⑨。

一些条件好的离异妇女,或因家财,或因品德容貌,或因家世出身,受到了相当多男子的青睐。上文提到的莆

田士人王孝曾之妻李氏寡居后,“里中慕其容德,争求娶”。宋理宗朝的执政魏了翁,其女“初适安子文家,既寡,
谋再适人。乡人以其兼二氏之撰,争欲得之”,最后魏家女嫁给了刘震孙(号朔斋),并因此被“不得者嫉之”。这

样的现象,在当时并不鲜见。由上述情况可知,像唐琬这般的离异女子,按宋时的习俗,改嫁不仅是可行的,也是

流行的。
唐琬改嫁的是一位赵宋宗室。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记载,唐琬“后适南班士名某,家有园馆之胜”。南班,

官名,“宗子授南班官”,其制始于宋仁宗景祐中。周密《齐东野语》中则记载,“唐后改适同郡宗子士程”。陈鹄

与周密记载的差别,在于唐琬后夫的名字。无论宗子具体何名,其宗室的士字辈身份是肯定的。赵宋皇族的士字

辈,系宋太宗的儿子商王赵元份的后人。辈分与宋哲宗、宋徽宗同辈,系宋高宗的皇叔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中有多条这样的记载。

那么,宗子可否娶离异的女子? 宋时宗子婚姻制度之规定又当为何? 宋初,宗室婚姻“不限阀阅”,是与唐朝

一个明显的不同。此后,宋廷以皇家子孙“虽疏属,皆天家子孙,不可使闾阎之贱得以货取”,对宗室婚姻制度

进行了更改,包括宗室的再婚制度。宋仁宗时,汝南郡王赵允让知大宗正寺时,对“宗妇少丧夫,虽无子不许更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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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旧制,以“此非人情”为由上奏宋廷,望“请使有归”,即允许宗妇改嫁①。治平中,宋英宗规定:“宗室女再嫁者,

祖、父有二代任殿直若州县官已上,即许为婚姻”②。在此规定下,宗妇和宗室女可以改嫁。熙宁十年(1077),宋神

宗诏:“应袒免以上亲不得与杂类之家婚嫁,谓舅尝为仆、姑尝为娼者。若父母系化外及见居沿边两属之人,其子

孙亦不许为婚。缌麻以上亲不得与诸司胥吏出职、纳粟得官及进纳伎术、工商、杂类、恶逆之家子孙通婚。(后又

禁刑徒人子孙为婚)”;后又下诏:“宗女毋得与尝娶人结婚,再适者不用此法”③。宋哲宗时规定:“三代须一代有

官,乃得娶宗女”④。这些对与宗室联姻者家庭门第以及是否有过婚姻的规定,是宗室子女婚嫁的制度约束。

依照上述制度,唐琬的家世嫁宗室子弟是符合的。从唐琬与陆游的琴瑟和鸣,以及陆游诗中“曾是惊鸿照影

来”⑤的描述来看,唐琬的才情与容貌是不低的。从沈园相遇时宗子的表现来看,他对于唐琬也是坦然接纳的。另

外,依照熙宁十年(1077)的法律规定推断,唐琬再嫁的宗子,此前当有过婚姻。这一点在《宋史》中也有印证:宗子

士石,官衔为武安军承宣使、开国伯、权知濮安懿王园令,有9子,即不如、不嫖、不惊、不骜、不目言、不殽、不悟、不
杇和不縻;宗子士程的官职衔为赠少师、永嘉郡王,有5子,即不泜、不忄毚、不赀、不艰、不熄⑥。《浙江通志》与
《宋史》的记载一致,“永嘉郡王士程赠少师”⑦。从唐琬不生育的角度来看,这些孩子当不是唐琬所生。

史料中关于唐琬后夫的资料,主要有其士字辈的身份和官职两条线索。宗子士石,在《建炎以来系年要

录》中记载,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丙寅朔,“皇叔和州防御使士石为泉州观察使,以积阀迁也”⑧。观察

使,正任武阶名,无职事,为武臣、宗室、内侍的迁转官阶⑨。《福建通志》中记载,赵士石,淳熙间任南外宗正

司知司事;宗子士程,在《淳熙三山志》西外宗正司官名录中记载:士程,“武当军承宣使,(乾道)七年五

月”。《福建通志》中记载,赵士程,乾道间任西外宗正司知司事,与《淳熙三山志》的记载一致。士程的官

职,在上文提到的《宋史》卷230中是武安军承宣使,与《淳熙三山志》的武当军承宣使略有不同。承宣使,正
任武阶名,正四品。从以上官阶来看,两位士字辈宗子都属武官系统。

关于宗子官职中涉及的宗正司及知司事,史料中有其始末介绍,“国初,宗室尚少,隶宗正寺。仁宗景祐

三年,以宗室众多,特置大宗正司,以皇兄宁江军节度使允让知大宗正事。仍诏自今于祖宗后各择一人为之,
尚贤而不以齿。纠正违失。凡宗室奏陈,先委详酌而后闻,不得专达”。崇宁三年(1104),置南外宗正司于

南京,西外宗正司于西京,“各择宗室之贤者一人为知宗,掌外居宗室”;南宋初年,先徙宗室于江、淮,“南外移

镇江,西外移扬州。其后屡徙,后西外止于福州,南外止于泉州”。绍兴三十一年(1161),“士雪刂知南外宗正

司,以事去官,言者请择宗室文臣之廉正者代之,遂以命子游。西、南外宗官用文臣,自子游始”,“自是,两宗官率

多用文臣矣”。从上述宗正司知司事的选任条件来看,唐琬的后夫当为赵氏宗子中的贤者。对于宗正司知司事

这一官职,《老学庵笔记》中也有记载,“宗正卿、少卿,祖宗因唐故事,必以国姓为之,然不必宗室也。元丰中,始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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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0,嘉祐四年十一月庚子,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

第2版,第4598页。
脱脱等《宋史》卷115《礼志》,第2739页。
脱脱等《宋史》卷115《礼志》,第2739、2740页。
朱彧《萍洲可谈》卷2,第138页。
陆游撰、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38《沈园》,《陆游全集校注》第5册,第91页。
脱脱等《宋史》卷230《宗室世系表》,第7308-7311、7305-7307页。
嵇曾筠等监修、沈翼机等编纂《浙江通志》卷110《封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2册,第13页。
李心传撰、辛更儒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绍兴三十二年六月丙寅朔,第3627页。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80页。
郝玉麟等监修、谢道承等编纂《福建通志》卷21《职官·总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8册,第95页。
梁克家纂、李勇先点校《淳熙三山志》卷25《秩官类六》,《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六,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12页。
郝玉麟等监修、谢道承等编纂《福建通志》卷21《职官·总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8册,第95页。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580页。
王栐撰、诚刚点校《燕翼诒谋录》卷4,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34页。
脱脱等《宋史》卷164《职官志》,第3889页。
脱脱等《宋史》卷244《燕王德昭传(附令懬传)》,第8682-8683页。
李心传撰、辛更儒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8,绍兴三十一年二月甲子,第3367页。



用庶姓。而知大宗正事,设官乃于濮安懿王。始权任甚重,颇镌损云”①。陆游“始权任甚重,颇镌损云”之句,其背

后的态度颇令人玩味。但从后来唐、陆两家沈园相遇的情况来看,士字辈宗子的为人是相当大度的。
唐琬改嫁的士字辈宗子,与陆游是有些亲缘关系的。刘克庄《诗话(续集)》记载,与陆游离婚后,“某氏改事某

官,与陆氏有中外”②。“与陆氏有中外”之说,楼钥《观文殿学士钱公行状》的介绍较为明白:吴越王钱俶的六世孙

钱端礼,其母是雍国夫人唐氏,唐氏系唐之问之女,“雍国父之问,质肃公介之幼子,尝仕馆阁,以元祐党废。娶晁

氏,济北先生补之实为群从”。前知陆游的母亲(唐氏)也是唐之问之女。这样算来,陆母唐氏与钱母唐氏为亲姐

妹,陆游与钱端礼为姨表兄弟。钱端礼的祖母,是宋仁宗的女儿秦、鲁国贤穆明懿大长公主③。钱端礼的两位姑

妈,嫁给了宋太祖的后人赵令珂与赵令珪④。因钱家的缘故,陆游与赵宋皇家的士字辈宗子,不仅是同辈且也系

表亲。同理,唐琬与士字辈宗子也系表亲。
唐琬改嫁的宗子居住在绍兴府城,这与南宋初年的政治局势是相符合的。绍兴元年(1131),宋高宗“驻跸会

稽,改越州为绍兴府”;二年(1132),“移跸临安,诏复作府治”⑤。山阴、会稽两县同城而治,同为绍兴府的府治⑥。
俱有时名的陆游兄弟,与南班宗子常在一起聚会,“南渡初,南班宗子寓居,会稽为近属,士家最盛,园亭甲于浙东。
一时坐客,皆骚人墨客,陆子逸实预焉”,“二陆兄弟俱有时名,子逸词胜,而诗不及其弟”⑦。南班宗子与文人墨客

相聚的场所,多为会稽的名园,如西园、东园、小隐山园、齐氏园以及后来唐、陆相遇的沈氏园等⑧。
五 唐琬去世

同住一郡的唐琬与陆游,在离异几年后,于沈园再次偶遇。据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记载,唐琬与陆游离婚

后,“适南班士名某,家有园馆之胜。务观一日至园中,去妇闻之,遣遗黄封酒、果馔,通殷勤。公感其情,为赋此

词”;对于词的内容,陈鹄回忆说:“余弱冠客会稽,游许氏园,见壁间有陆放翁所题词,云:‘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

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裛鲛鮹透。桃花落,闲池

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笔势飘逸,书于沈氏园,辛未三月题。”⑨辛未为绍兴二十一年(1151),陆游时

年27岁。
周密《齐东野语》卷1《放翁钟情前室》中说,各自再婚后的唐琬与陆游,“尝以春日出游,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

氏园。唐以语赵,遣致酒肴,翁怅然久之,为赋钗头凤一词,题园壁间”,“实绍兴乙亥岁也”。绍兴乙亥系绍兴二

十五年(1155),陆游时年31岁。
上述两处记载最大的差别,在于相遇的年份。对相遇的时间,陆游文集中有《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

尝题小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易主刻小阕于石读之怅然》的诗文,写作时间是绍熙三年(1192)秋,陆游时年68
岁。据此记载推断,“四十年前”的沈园之遇,当是陆游28岁前后,故陈鹄的记载是准确的。

刘克庄《诗话(续集)》中有“一日,通家于沈园坐间,目成而已”的记载,表明此次是与唐琬全家(最起码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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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撰、薛玉坤校注《老学庵笔记校注》卷6,《陆游全集校注》第11册,第373页。
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178《诗话(续集)》,第6876页。
楼钥撰、顾大朋点校《楼钥集》卷97《观文殿学士钱公行状》,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8页;脱脱等《宋史》卷465《秦鲁国贤穆明懿公

主传》,第8777页。绍圣初,钱端礼之母唐氏“随其姑长公主入谢钦圣向后于禁中”,一众贵戚里妇数人跟着向后,“步过受釐殿”,众人都把

“釐”读成“离”音,独唐夫人笑着对身旁的人说:“受禧也,盖取‘宣室受釐’之义耳。”向后“喜,回顾主曰:‘好人家男女终是别。’盖后亦以自谓

也。”(见: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7,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由此段对钱母唐氏的褒誉,可知唐家博学的声望。
范祖禹《太史范公文集》卷42《安康郡太夫人胡氏墓志铭》,《宋集珍本丛刊》第24册,第412页。二人系宋太祖五世孙,系赵德芳与赵德昭的

后人(见:脱脱等《宋史》卷222《宗室世系表》,第6383页;脱脱等《宋史》卷219《宗室世系表》,第6156页)。
嵇曾筠等监修、沈翼机等编纂《浙江通志》卷31《公署·绍兴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9册,第801页。
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1页。
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10《陆放翁陆子逸词》,第389页。按:该引文中的“士家”,在陈鹄《耆旧续闻》卷1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9
册,第632页)中作“士子”。
嵇曾筠等监修、沈翼机等编纂《浙江通志》卷44《古迹·绍兴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0册,第252-253页。
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10《陆放翁陆子逸词》,第388-389页。
周密《齐东野语》卷1《放翁钟情前室》,第17页。
陆游撰、钱仲联校注《剑南诗槁校注》卷25《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易主刻小阕于石读之怅然》,《陆游

全集校注》第4册,第29页。
钱仲联《陆游年表》中“三十一岁”的考证,似有误。详见:《陆游全集校注》第13册,第150页。
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178《诗话(续集)》,第6876页。



括其丈夫)的相遇。面对已成为他人妻子的心爱之人,陆游伤心不已,酒醉之后在园壁上以《钗头凤》诉说心声,
“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①,则是40年之后陆游对此相遇的回顾。唐琬见到园壁间的《钗头凤》后,“和
之云:‘世情薄,人情恶’”,这是她对婚姻破裂原因的控诉。唐琬和词的全貌,在陈鹄时已不能见到,“惜不得其全

阕”。陆游所题词之园壁,淳熙年间仍然可见,“淳熙间,其壁犹存,好事者以竹木来护之”。而陈鹄在写《西塘集耆

旧续闻》的时候,《钗头凤》也没有了,“今不复有矣”②。
唐琬和陆游沈园相遇后,“未几,怏怏而卒。闻者为之怆然”③。对于父母的迫令离异,自我评价“性本懦

孱”④、“平生胆力薄”⑤的陆游,毫无疑问是不敢违背的。唐琬“怏怏而卒”的结局,显示了婚姻对她的伤害。庆元

五年(1199)秋,陆游作《沈园·又》缅怀前妻:“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

泫然!”⑥据此诗“四十年”之说推断,唐琬去世的时间,当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前后。作为居家的妇人,唐琬的生

活空间局限于家庭,不幸婚姻对她的影响远大于陆游。陆游与唐琬沈园相遇后,又生了第三、第四子,仕途由福州

宁德县主簿,到福州决曹(即司法参军),等等。与陆游的长寿相比,唐琬的境遇令人唏嘘。
唐、陆相遇的沈园,是绍兴府城中的名园。《浙江通志》中记载,“沈氏园,《绍兴府志》在府城禹迹寺南,宋时池

台极盛”⑦。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记载了沈园的变迁,沈氏园在会稽,原属赵氏宗子,“此园后更许氏”⑧。此说

在陆游诗文和其他史料中也有印证:绍熙三年(1192)秋,陆游再次光顾禹迹寺之南的沈园,但“园已易主”⑨。在属

许氏之后,沈园又经易主,“沈园后属许氏,又为汪之道宅云”。沈园在禹迹寺南,据南宋时修撰的《嘉泰会稽志》
介绍,禹迹寺建于晋义熙十二年(416),系“骠骑郭将军舍宅置寺”,初名大中禹迹,后弃大中二字,称禹迹寺;曾几

曾居住于此,“绍兴末,曾文清公卜居于越,得禹迹东偏空舍十许间居之,手种竹盈庭,日读书赋诗其中”。沈园与

禹迹寺,后成为了唐、陆爱情的象征符号。
六 陆游对唐琬的怀念

陆游晚年奉祠常居山阴后,曾作多首怀念唐琬的诗词。“枫叶初丹槲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林亭感旧空回

首,泉路凭谁说断肠! 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禅龛一炷香!”这是绍熙三年

秋,68岁的陆游怀念唐琬之作。此后,诸首沈园感怀之文渐次出现。“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

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这首《沈园》系庆元五年(1199)作于山阴,时陆游75岁。“馀寒漠漠城南路,只见秋

千不见人。”这首《春日绝句·又》则是陆游79岁时的诗作。
陆游80岁过后,这样的怀念诗词频繁起来。“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

桥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这两首《十二月二日夜

梦游沈氏园亭》及《又》,系开禧元年(1205)冬作于山阴,时陆游81岁。陆游生平极爱梅花,梅在人亡的悲伤情景

与断壁上《钗头凤》的题词,提醒着老年的陆游,曾经的相伴相随与如今的形单影只。故在时年82、83岁时,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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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撰、钱仲联校注《剑南诗槁校注》卷25《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易主刻小阕于石读之怅然》,《陆游

全集校注》第4册,第29页。
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10《陆放翁陆子逸词》,第389页。
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10《陆放翁陆子逸词》,第389页。
陆游撰、涂小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卷6《谢内翰启》,《陆游全集校注》第9册,第159页。
陆游撰、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31《寄子虡》,《陆游全集校注》第4册,第257页。
陆游撰、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38《沈园·又》,《陆游全集校注》第5册,第91页。
嵇曾筠等监修、沈翼机等编纂《浙江通志》卷44《古迹·绍兴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0册,第253页。
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10《陆放翁陆子逸词》,第389页。
陆游撰、钱仲联校注《剑南诗槁校注》卷25《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易主刻小阕于石读之怅然》,《陆游

全集校注》第4册,第29页。
周密《齐东野语》卷1《放翁钟情前室》,第18页。
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7《宫观寺院》,《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6822页。
陆游撰、钱仲联校注《剑南诗槁校注》卷25《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易主刻小阕于石读之怅然》,《陆游

全集校注》第4册,第29页。
陆游撰、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38《沈园》,《陆游全集校注》第5册,第91页。
陆游撰、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53《春日绝句·又》,《陆游全集校注》第6册,第128页。
陆游撰、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65《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陆游全集校注》第7册,第86-87页。
陆游撰、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65《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又》,《陆游全集校注》第7册,第87页。



写下了《城南》、《禹祠》两首诗作:“城南亭榭锁闲坊,孤鹤归飞只自伤。尘渍苔侵数行墨,尔来谁为拂颓墙?”①“祠
宇嵯峨接宝坊,扁舟又系画桥傍。豉添满箸莼丝紫,蜜渍堆盘粉饵香。团扇卖时春渐晩,夹衣换后日初长。故人

零落今何在? 空吊颓垣墨数行。”②

嘉定元年(1208)春,84岁的陆游,写作了他人生最后两首怀念前妻唐琬之诗作:“禹寺荒残钟鼓在,我来又见

物华新。绍兴年上曾题壁,观者多疑自古人。”③这首《禹寺》中提到,其绍兴年间题壁之词,当时已被人怀疑是古人

所作了。同年春天,陆游作《春游·又》:“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怱

怱。”④对于这些怀念之诗的写作背景,周密《齐东野语》中有交代:“翁居鉴湖之三山,晚岁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
能胜情。”⑤虽然陆游胜情感人,诗词亦动人,然与唐琬的遭遇相比,终是不能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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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uYouandhisfirstwifeTangWansmarriageiscousinmarriagealthoughtheaunt-nephew
familycirclerelationbetweenLuYousmotherandTangWanwasnotimmediate Inthe14thyearof
ShaoxingperiodoftheSongDynasty AD1144  LuYouandTangWanenjoyedthelanternsonLantern
FestivalatLinan Thenewlymarriedcouplemadechrysanthermumpillowtogetherinthatautumn All
revealedthattheyloveeachotherdeeply LuYousabsencefromimperialexaminationinthe14thand
15thyearofShaoxingperiod whichirritatedLusmother wasactualreasonfortheirdivorce Butthele-
galgroundsfordivorcewassterile ThesocialgulfbetweenmenandwomenintheSongDynastydeprived
womensrightswhilemenconcernedmuchmorefamilybenefitsinmarriage TangWanssecondhusband
wasborninroyalfamily whohadseveralchildreninhispreviousmarriage TangWansearlydeath in
contrastwithLuYouslongevity deservesasighofsadness Theinfluenceofunhappymarriageto
womeninalimitedlivingspacewasgreaterthantomenwithofficialcareer 
Keywords marriagesystemandconventionsintheSongDynasty marriagebetweencousins LuYouand
TangWansmarriage LuYousfamilyrepudiatedTangWan TangWansrem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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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陆游撰、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68《城南》,《陆游全集校注》第7册,第213页。这首《城南》作于开禧二年(1206)秋,时陆游82岁。
陆游撰、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70《禹祠》,《陆游全集校注》第7册,第252页。这首《禹祠》作于开禧三年(1207)春,时陆游83岁。
陆游撰、钱仲联校注《剑南诗槁校注》卷75《禹寺》,《陆游全集校注》第7册,第435页。
陆游撰、钱仲联校注《剑南诗槁校注》卷75《春游·又》,《陆游全集校注》第7册,第453页。
周密《齐东野语》卷1《放翁钟情前室》,第17页。




